遵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企业入驻扶持政策措施 （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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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9号）文件精神及省市相关文件要求，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完善遵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遵义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功能和支撑体系，营造大众创业创新的新格局，特制定政策措施如下：
第一条：支持对象 
  本措施支持对象为入驻高新区（南部新区）创客中心或其它经高新区管委会认定的众创空间、孵化器且注册地在高新区范围的团队、个人及企业。

第二条：资金支持  
  遵义高新区每年设立800至1000万元的扶持资金用于支持高新区创新创业发展，原则每年申报总金额不超过该扶持资金，超出或结余部分经管委会评估认可，可纳入第二年资金支持计划。

第三条：鼓励创新创业 
    对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优秀企业称号的，分别给予50万、40万、30万、5万元奖励。获得国家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团队、个人及企业，自获奖后一年内在高新区注册成立企业并实际开展工作的，经认定，可按照当年奖励标准给予等额奖励。引入科技成果市场化定价机制，对入驻时间超过6个月的团队、个人及企业，根据对其科技水平、发展现状评估，分期给予5-10万的启动资金支持；对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在高新区创办科技企业的，经评估，给予5至10万元资金奖励。

第四条：房租减免
  对入驻高新区创客中心的创新创业团队、个人及企业，给予房租减免，其中第一年免交租金，第二年按照房租的30%收取租金，第三年按照房租的50%收取租金，单个项目支持面积原则不超过10㎡/人。入驻创客中心的在校大学生团队，办公用房1年内免交租金，免费面积原则不超过10㎡/人。房屋租金不得高于市场同类办公场地租金。

第五条：科技创新券 
    贯彻《贵州省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试行）》件精神，鼓励企业向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服务机构等单位或其他企业购买科技创新服务和技术成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购买创新服务、购置研发设备、开展技术合作等给予支持，由科技服务单位持科技创新劵到贵州省科技厅兑现。

第六条：金融支持 
      引导和支持金融服务机构开展创客服务，鼓励民间资本成立天使投资基金、创投基金，为创客提供综合金融支持。对投资创客中心、孵化器在孵团队和企业的，根据专家及导师评估，给予实际投资金额不超过10%的风险补贴，单笔补贴最高不超过30万元。对企业通过融资担保方式获得银行贷款的，给予不超过20%的贷款利息补贴，每年补贴不超过30万元，共补贴2年。对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获得贷款的，给予2年利息补贴，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20万元。

第七条：导师团队建设     
    积极培育和引进专业创业导师，成立创业导师服务团队，鼓励发挥市场机制，引导企业家、高校教师、职业经理人、投资人等担任创客导师，对创新创业提供针对性辅导。对辅导满一年的优秀导师，经推荐考核，每位导师每年给予3万元补贴，针对同时指导多个团队的导师，不重复奖励。

第八条：创业活动支持
    鼓励开展非盈利性质的创业路演、创业大赛、创业论坛等各类创新创业活动，经认定，给予活动经费30%补贴（以实际开销票据为准），每年每家机构资助金额不超过30万元，单个机构支持不超过3年。

第九条：支持创新产品
    针对创新产品，降低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采购门槛，扩大对遵义高新区中小型科技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比例。对首次投放市场的创新产品实施政府采购首购原则，通过订购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创新产品，鼓励采取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采购等非招标方式实施首购、订购。

第十条：人才奖励
      创客团队或企业中引进本科学历以上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一年以上并在创新中心取得一定成果的，经认定，一次性给予团队每名大学生2000元奖励，最高不超过2万元。引进3年以上工作经验人才且在该团队工作半年以上的，经组织部门认定，每人一次性补贴3000元。对企业或团队直接引进博士或科技创新业绩突出、成果显著的人才，工作半年以上，并经新区管委会认定的高层次人才，按每月2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贴，补贴不超过3年；企业或团队每年享受奖励总额不超过10万元。

第十二条：开放服务  
    入驻创客中心的团队、个人及企业，享受贵州省科技文献贡献服务查询信息服务和贵州省专利库检索和查询服务，同时享受科技服务中心入驻机构有关咨询服务。
第十二条：微型企业
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出台的《关于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的意见》中规定，采取“3个15万元”的扶持措施大力扶持微型企业发展。即投资者出资达到10万元后,政府给予5万元补助,15万元的税收奖励,15万元额度的银行贷款支持。创办的微型企业符合有关政策支持的，可依据相关规定申请。  
    以上款项，同一事项适用于多项优惠政策内容的，按“从优不重复”的原则予以支持。本政策措施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遵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遵义南部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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